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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歷史

概覽

我們是一家總部位於中國的綜合供應鏈解決方案提供商，專門為電子產品（尤其

是各種複雜類型的集成電路）提供跨境供應鏈解決方案。這些電子產品是製造各種現

代技術組件和設備（包括智能手機、計算機、新能源汽車和其他先進技術產品）必不可

少的基礎產品，需求量一直很高。我們的客戶遍佈40多個垂直行業，特別是物聯網通

信、半導體、智能機器人解決方案以及新能源領域下的行業。

我們擁有20餘年的供應鏈經驗。我們的業務始於2001年，當時馮先生牽頭創立

了深圳市華富洋供應鏈，開展供應鏈業務。我們在早期階段就意識到，中國製造業的

快速增長、現代設備和技術迭代速度的加快以及最終消費者行為的不斷變化，都為電

子產品的巨大需求帶來了機遇。於業績紀錄期，我們專注於國際進口業務，以香港作

為轉運中心將電子產品進口到中國內地。為了使我們的業務多樣化，我們還在發展出

口解決方案及國際物流能力，以支持客戶的「走出去」戰略，並促使他們的產品流向全

球主要目的地。

發展里程碑

下表載列我們的主要發展里程碑。

年份 里程碑

2001年 . . . . . . . 我們在中國的總部深圳市華富洋供應鏈成立

2006年 . . . . . . . 我們在香港設立轉運中心富洋進出口

2008年 . . . . . . . 我們獲廣東省人民政府評為廣東省百強民營企業稱號

我們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海關評為海關總署AA類企業評級

（最高）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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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里程碑

2009年 . . . . . . . 深圳市華富洋供應鏈正式更名為「深圳市華富洋供應鏈有限公

司」，以顯示我們的供應鏈解決方案擴大服務範圍

2011年 . . . . . . . 我們榮獲中國（深圳）國際物流與交通運輸博覽會組委會頒發的

行業貢獻獎

2013年 . . . . . . . 我們榮獲中國（深圳）國際物流與交通運輸博覽會組委會頒發的

優質服務獎

2014年 . . . . . . . 我們躋身首批深圳海關AEO高級認證企業，並保持該認證至今

2015年 . . . . . . . 我們於2015年獲深圳市進出口商會評為2014年度深圳市進出口

商會供應鏈進出口總額前十名企業

2017年 . . . . . . . 我們獲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深圳市財政委員會、深圳市經

濟貿易和信息化委員會、深圳市國家稅務局、深圳市地方稅務

局及深圳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評為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

2017年 . . . . . . . 我們獲深圳市交通運輸委員會評為深圳市重點物流企業

2019年 . . . . . . . 我們獲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評為中國民營企業500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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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里程碑

2023年 . . . . . . . 我們獲深圳市商務局評為深圳市貿易型總部企業

我們在新加坡設立附屬公司，旨在滿足其他亞洲國家客戶的多

樣化需求

我們擴大服務範圍，助力客戶的國際物流業務拓展

我們的主要經營附屬公司

於業績紀錄期，對我們的資產、收入、利潤及╱或業務運營作出重大貢獻的主
要經營附屬公司（均從事我們的主要業務提供供應鏈解決方案）概述如下：

主要經營附屬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
成立地點 主要職責

註冊成立╱
成立日期

深圳市華富洋供應鏈 . 中國 我們總部及面向大客戶╱大
型企業的主要服務實體

2001年 

7月6日
深圳市華富洋智慧 

供應鏈. . . . . . . . . . .

中國 我們面向中小企業客戶的主
要服務實體

2014年 

2月27日
富洋進出口 . . . . . . . . . 香港 我們在香港的轉運中心 2006年 

7月6日

我們的業務運營憑藉自然增長路徑穩步發展，自成立以來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
購、出售或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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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權變動

深圳市華富洋供應鏈

深圳市華富洋供應鏈於2001年7月6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初始註冊資本為人民
幣500,000元。下表概述重組開始前深圳市華富洋供應鏈註冊資本的主要變動：

日期 註冊資本變動情況說明
每次變動後的深圳市華富洋供應鏈

註冊資本持有人

2001年7月6日 . . . 初步成立 人民幣500,000元的持有情況：

(i) 50%由馮先生持有；及

(ii) 5 0 %由深圳市鵬富洋電子
有限公司（「鵬富洋電子」）
持有（鵬富洋電子由馮蘇宏
先生（馮先生的兄弟）持有
90%權益，由獨立第三方張
立新先生持有10%權益）

2001年12月7日 . . 增 加 註 冊 資 本 人 民 幣
2,500,000元：

(i) 馮先生按面值認繳人
民幣2,400,000元；及

(ii) 獨立第三方林耀勇先
生按面值認繳人民幣
100,000元

人民幣 3 , 0 0 0 , 0 0 0元的持有情
況：

(i) 88.33%由馮先生持有；

(ii) 8.33%由鵬富洋電子持有；
及

(iii) 3.33%由獨立第三方林耀勇
先生持有

2007年6月25日 . . 鵬富洋電子及林耀勇先
生各自將其全部權益轉
讓予馮蘇進先生（馮先生
的兄弟），對價分別為人
民幣250 ,000元及人民幣
100,000元，乃參考相應註
冊資本金額釐定

人民幣 3 , 0 0 0 , 0 0 0元的持有情
況：

(i) 88.33%由馮先生持有；及

(ii) 11.67%由馮蘇進先生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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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註冊資本變動情況說明
每次變動後的深圳市華富洋供應鏈

註冊資本持有人

2008年8月21日 . . 註 冊 資 本 增 加 人 民 幣
7,000,000元，由馮先生按
面值認繳

人民幣10,000,000元的持有情
況：

(i) 96.5%由馮先生持有；及

(ii) 3.5%由馮蘇進先生持有

2017年5月3日 . . . 馮先生將其於深圳市華富
洋供應鏈的全部權益轉讓
予深圳中安，對價為人民
幣9,650,000元，乃參考相
應註冊資本金額釐定

人民幣10,000,000元的持有情
況：

(i) 96.5%由深圳中安持有（深
圳中安由香港中安持有
100%權益，而香港中安則
由馮先生持有51%權益、楊
女士（馮先生的配偶）持有
25%權益及馮女士持有24%
權益）；及

(ii) 3.5%由馮蘇進先生持有

2018年
 12月18日 . . . . .

為建立激勵董事、監事、
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骨幹
員工的股權計劃而設立的
珠海富洋聯創信息諮詢合
夥企業（有限合夥）（「富洋
聯創」，作為股權平台），
通過以下方式收購深圳市
華富洋供應鏈的權益：

(i) 增加註冊資本人民
幣94,600元，由富洋
聯創以對價人民幣
7,819,526.39元認繳；
及

(ii) 馮蘇進先生以對價人
民幣23,933,500元轉讓
其於深圳市華富洋供
應鏈2.9%的權益予富
洋聯創。

上述對價（即每份人民幣
註冊資本約為人民幣82.67
元）乃參考深圳市華富洋
供應鏈於2017年12月31日
的評估市值釐定。

人民幣10,094,600元的持有情
況：

(i) 95.6%由深圳中安持有（深
圳中安由香港中安持有
100%權益，而香港中安則
由馮先生持有51%權益、楊
女士持有25%權益及馮女士
持有24%權益）；

(ii) 3.8%由富洋聯創持有（富洋
聯創是為建立激勵董事、監
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骨
幹員工的股權計劃而設立的
股權平台）；及

(iii) 0.6%由馮蘇進先生持有



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

– 130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根據為籌備[編纂]而進行的重組，深圳市華富洋供應鏈由深圳中安全資擁有（因
此成為我們的全資附屬公司）。請參閱下文「重組－收購深圳市華富洋供應鏈少數權
益」。

深圳市華富洋智慧供應鏈

深圳市華富洋智慧供應鏈於2014年2月27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初始註冊資本為
人民幣5,000,000元，由天富科技（我們的香港附屬公司之一）持有100%權益。於2016

年12月26日，深圳市華富洋智慧供應鏈的註冊資本增至人民幣1,000萬元，由天富科技
全額出資。

富洋進出口

富洋進出口於2006年7月6日根據香港法律註冊成立為一家有限公司，已發行股

本為2港元，由富洋供應鏈（我們的香港附屬公司之一）持有100%權益。

重組

下表載列緊接重組開始前我們的股權及所有權結構：

馮先生 馮女士(1)楊女士(1)

香港中安
（香港）

51%51% 25%25%

100%100%

95.6%95.6% 0.6%0.6%3.8%3.8%

100%100% 100%100%

100%100%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24%24%

富洋聯創(2)

（中國）
深圳中安
（中國）

深圳市華富洋供應鏈
（中國）

深圳市華富洋電商
（中國）

富洋進出口
（香港）

SG Hope Sea Supply 
Chain

（新加坡）

深圳市華富洋智慧供應鏈
（中國）

富洋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香港）

天富科技
（香港）

富洋供應鏈
（香港）

北京華富洋供應鏈
（中國）

上海華富洋供應鏈
（中國）

馮蘇進先生(3)

富揚迅通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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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楊女士為馮先生的配偶，而馮女士為其女兒。

(2) 富洋聯創是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作為實施股權計劃的股權平台，旨在激勵董
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骨幹員工。緊接重組前，富洋聯創共有33名合夥人，其中
馮女士作為普通合夥人持有18.34%合夥權益，其餘32名有限合夥人（均為我們的高級管理人
員或員工）合計持有81.66%合夥權益。

(3) 馮蘇進先生為馮先生的兄弟。

為籌備[編纂]，我們進行了重組，概述如下：

1. 收購深圳市華富洋供應鏈少數權益

如上述結構圖所示，緊接重組前，深圳市華富洋供應鏈的持有情況如下：

(a) 95.6%由深圳中安持有；

(b) 3.8%由富洋聯創持有；及

(c) 0.6%由馮蘇進先生持有

為[編纂]而言鞏固深圳市華富洋供應鏈的100%控制權，本公司通過深圳中安向

(i)富洋聯創及(ii)馮蘇進先生收購深圳市華富洋供應鏈合共4.4%的股權，詳情如下：

向富洋聯創收購

• 富洋聯創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作為實施股權計劃的股權平

台，旨在激勵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骨幹員工。股權計劃下的

每位參與人士均認繳若干合夥權益，這些權益相當於在深圳市華富洋供應

鏈擁有間接權益。富洋聯創共有33名合夥人，其中馮女士作為普通合夥人

持有18.34%合夥權益，其餘32名有限合夥人（均為我們的高級管理人員及

員工）合計持有81.66%合夥權益。合夥權益所代表的原投資成本合計為人

民幣31,753,000元。根據股權計劃的條款，每位參與人士有權要求按原投

資成本連同8%的年化回報率減去持有股權期間收到的股利購回其合夥權

益，視乎股權計劃所載條件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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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洋聯創從其可分派利潤（通過深圳市華富洋供應鏈先前股利分派所累積）

向參與人士分派合計人民幣14,030,000元的股利，並且我們通過香港中安

向參與人士收購富洋聯創的全部合夥權益（馮女士作為普通合夥人必須持有

的0.0315%合夥權益除外），總對價為人民幣31,743,000元（相等於原投資成

本）。對價已於2024年10月29日全額付清。由於上述原因，每位原合夥人

實際上已收取與股權計劃下回購價格相稱的金額。

• 繼上述事項之後，我們以人民幣34,161,873元的對價向富洋聯創收購深圳

市華富洋供應鏈的3.8%股權，該對價乃參考深圳市華富洋供應鏈於2024年

10月31日的資產淨值而釐定。對價已於2024年11月21日全額付清。

• 我們已於2025年1月10日終止股權計劃並註銷富洋聯創。為激勵董事、監

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骨幹員工，我們已有條件地採納一項符合上市規

則第十七章的[編纂]股份計劃，以便在[編纂]後向合資格參與者授予股份

（參閱本文件「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

向馮蘇進先生收購

• 馮蘇進先生為馮先生的兄弟。我們向馮蘇進先生收購深圳市華富洋供應鏈

0.6%的股權，對價為人民幣5,373,737.41元，該對價乃參考深圳市華富洋供

應鏈於2024年7月31日的資產淨值而釐定。對價已於2024年10月9日全額付

清。

2. 離岸控股公司註冊成立

本公司

本公司於2025年4月22日根據開曼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

限公司，作為我們的控股公司及[編纂]工具。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為50,000美元，

分為5,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001美元的普通股。於註冊成立日期，本公司

按面值向公司設立人發行及配發一股股份，而Hope Atlas再按面值向公司設立人

收購該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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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先生與楊女士（夫妻）及馮女士（馮先生與楊女士的女兒）已同意重組後本

公司的股權，以反映馮先生與楊女士（共同作為一方）及馮女士（作為另一方）各

自於香港中安的權益，方式如下：

(a) 馮先生及楊女士將透過Hope Atlas鞏固於本公司所持的權益，於重組

後持有本公司76%股權；及

(b) 馮女士將透過Hope Horizon於重組後持有本公司24%股權。

為反映上述情況，本公司按面值向Hope Atlas及Hope Horizon發行及配發合

計239,999,999股股份。於發行及配發後，本公司的持股情況如下：

股東名稱 持有的股份數目 概約持股百分比

Hope Atlas . . . . . . . . . . . . . . . . . . . 182,400,000 76%

Hope Horizon . . . . . . . . . . . . . . . . . 57,600,000 24%

於[編纂]後，馮先生與楊女士（作為一方）及馮女士（作為另一方）擬將其各

自於本公司的權益（包括經濟權益及行使投票權）分開及相互獨立。

有關由馮先生與楊女士（作為一方）及馮女士（作為另一方）為繼任計劃而設

立的各自家族信託的詳情，另請參閱「設立家族信託」。

Hope Sea International

Hope Sea International為一家於2025年4月30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法定股本分為50,000股單一類別無面值股份。同日，Hope Sea 

International以無面值股份形式向本公司發行並配發500股股份。

Hope Sea International主要充當我們的離岸中間控股公司，其層級於本公司

之下，於我們的香港控股公司（即香港中安）之上。



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

– 134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3. 本公司成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

誠如上文架構圖所示，緊接重組前，香港中安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由馮先生
持有51%權益、由楊女士持有25%權益及由馮女士持有24%權益。其已發行股本為
1,000,000港元，分為1,000,000股股份。為使本公司就[編纂]而言成為本集團的控股公
司，我們承諾以下各項：

(a) 於2025年5月2日，香港中安向Hope Sea International發行及配發1,040,817

股股份，對價為1,040,817港元。每股1港元的對價與馮先生、楊女士及馮
女士於註冊成立香港中安時支付的對價相同。對價已於2025年5月2日全數
結清。於該發行及配發後，香港中安由Hope Sea International持有51%權
益、由馮先生持有24.99%權益、由楊女士持有12.25%權益及由馮女士持有
11.76%權益。

(b) 於2025年6月16日，香港中安根據《公司條例》進行毋須通過法院進行
的股本削減，據此，馮先生、楊女士及馮女士各自持有的已發行股本合
共為1,000,000港元，已償還。於該股本削減後，香港中安由Hope Sea 

International持有100%權益。

設立家族信託

為進行繼任計劃，馮先生與楊女士（作為一方）及馮女士（作為另一方）成立了以
下家族信託：

1. 春暉家庭信託

春暉家庭信託是於2025年5月23日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法律成立的一項保留權力
信託，由馮先生及楊女士為委託人及Tricor Equity Trustee Limited為專業受託人。於設
立信託時，Hope Atlas股份即由一家特殊目的公司持有100%，後者最終由Tricor Equity 

Trustee Limited擁有100%。根據信託條款，馮先生及楊女士保留對信託投資決策的控
制權，包括通過Hope Atlas（其董事為馮先生及楊女士）行使我們股份附有的投票權。
春暉家庭信託的受益人包括馮先生、楊女士及其家庭成員。

2. 玉承家庭信託

玉承家庭信託乃於2025年5月23日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法律成立的一項保留權
力信託，由馮女士擔任委託人，並由Tricor Equity Trustee Limited擔任專業受託人。
於設立信託時，Hope Horizon的股份即由特殊目的公司持有100%，後者最終由Tricor 

Equity Trustee Limited擁有100%。根據信託條款，馮女士已保留對信託投資決策的控
制權，包括透過Hope Horizon（其董事為馮女士）行使我們股份附有的投票權。玉承家
庭信託的受益人包括馮女士及其家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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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編纂]前後的公司架構

重組後及[編纂]前的公司架構

下表列示緊隨重組後及[編纂]完成前我們的股權及所有權架構：

100%100% 100%100%

76%76% 24%24%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春暉家庭信託（1）

Hope Atlas Hope Horizon

本公司

Hope Sea International
（英屬維爾京群島）

香港中安
（香港）

深圳中安
（中國）

深圳市華富洋供應鏈
（中國）

深圳市華富洋電商
（中國）

富洋進出口
（香港）

SG Hope Sea 
Supply Chain
（新加坡）

深圳市華富洋
智慧供應鏈
（中國）

富洋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香港）

天富科技
（香港）

富洋供應鏈
（香港）

北京華富洋供應鏈
（中國）

上海華富洋供應鏈
（中國）

玉承家庭信託（2）

富揚迅通
（中國）

附註：

(1) 春暉家庭信託為一項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法律成立的保留權力信託，由馮先生及楊女士作
為委託人，及Tricor Equity Trustee Limited作為專業受託人。馮先生及楊女士（均為我們的
控股股東）控制Hope Atlas所持有股份附帶的投票權之行使。馮先生與楊女士為夫妻關係。

(2) 玉承家庭信託為一項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法律成立的保留權力信託，由馮女士作為委託
人，並由Tricor Equity Trustee Limited作為專業受託人。馮女士（為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控
制Hope Horizon所持有股份附帶的投票權之行使。馮女士為馮先生與楊女士之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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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編纂]完成後的公司架構

下表載列緊隨[編纂]完成後我們的股權及所有權架構，並無計及根據任何獎勵或

因[編纂]股份計劃項下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

100%100%

[編纂]（假設[編纂]
未獲行使）或[編纂]（假設
[編纂]獲全數行使）

[編纂]（假設[編纂]
未獲行使）或[編纂]（假設
[編纂]獲全數行使）

[編纂]（假設[編纂]未獲行使）或
[編纂]（假設[編纂]獲全數行使）
[編纂]（假設[編纂]未獲行使）或
[編纂]（假設[編纂]獲全數行使）

[編纂]（假設[編纂]
未獲行使）或[編纂]（假設
[編纂]獲全數行使）

[編纂]（假設[編纂]
未獲行使）或[編纂]（假設
[編纂]獲全數行使）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春暉家庭信託(1)

Hope Atlas Hope Horizon 公眾股東

本公司

Hope Sea International
（英屬維爾京群島）

香港中安
（香港）

深圳中安
（中國）

深圳市華富洋供應鏈
（中國）

深圳市華富洋電商
（中國）

富洋進出口
（香港）

SG Hope Sea 
Supply Chain
（新加坡）

深圳市華富洋
智慧供應鏈
（中國）

富洋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香港）

天富科技
（香港）

富洋供應鏈
（香港）

北京華富洋供應鏈
（中國）

上海華富洋供應鏈
（中國）

玉承家庭信託(2)

富揚迅通
（中國）

附註：

(1) 請參閱本節「重組後及 [編纂]前的公司架構」圖表附註1。

(2) 請參閱本節「重組後及 [編纂]前的公司架構」圖表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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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控股股東

緊隨[編纂]後，馮先生、楊女士及馮女士將能夠透過Hope Atlas（其董事為馮先

生及楊女士）及Hope Horizon（其董事為馮女士）控制本公司約[編纂]的投票權（假設[編

纂]未獲行使，且未計及根據任何獎勵或因[編纂]股份計劃項下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

獲行使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或[編纂]的投票權（假設[編纂]獲全數行使，且未計及

根據任何獎勵或因[編纂]股份計劃項下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發行的任

何股份）。僅就上市規則而言，由於馮女士為馮先生及楊女士之女兒，故彼等及彼等各

自的投資控股公司被視為一組控股股東。為免生疑問，(i)馮先生和楊女士；及(ii)馮女

士各自已確認彼等並非一致行動且毋須一起投票，且彼等各自有權並擬獨立及自行酌

情行使各自於本公司的投票權。因此，馮先生、楊女士、Hope Atlas、馮女士及Hope 

Horizon將成為我們的控股股東。請參閱「與控股股東的關係」。

公眾持股量及自由流通量

基於最低[編纂]及緊隨[編纂]完成後預期已發行的[編纂]股股份（假設[編纂]未獲

行使，且未計及根據任何獎勵或因[編纂]股份計劃項下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

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預期股份於[編纂]時的市值將為[編纂]港元。

基於[編纂]範圍中位數[編纂]及緊隨[編纂]完成後預期已發行的[編纂]股股份（假

設[編纂]未獲行使，且未計及根據任何獎勵或因[編纂]股份計劃項下可能授出的任何購

股權獲行使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預期股份於[編纂]時的市值將為[編纂]港元。

基於最高[編纂]及緊隨[編纂]完成後預期已發行的[編纂]股股份（假設[編纂]未獲

行使，且未計及根據任何獎勵或因[編纂]股份計劃項下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

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預期股份於[編纂]時的市值將為[編纂]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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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文所述，股份於[編纂]時的市值（假設[編纂]未獲行使，且未計及根據任

何獎勵或因[編纂]股份計劃項下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

預期介乎[編纂]港元至[編纂]港元之間。根據該範圍，及根據上市規則第8.08條的規

定，公眾人士於[編纂]時所持有的股份必須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的至少[編纂]。

緊隨[編纂]後：

(a) Hope Atlas及Hope Horizon各自將成為我們的「主要股東」，因而亦成為上市規則

項下的「核心關連人士」。他們的股權將不會計入我們的公眾持股量。

(b) 公眾股東將於[編纂]下[編纂]，相當於緊隨[編纂]後股份的[編纂]（假設[編纂]未

獲行使）或[編纂]（假設[編纂]獲悉數行使），並將會計入我們的公眾持股量。

(c) 基於上文(b)段及最低[編纂]每股股份[編纂]，我們預期符合上市規則第8.08A條

的自由流通量要求。

中國法律合規

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已確認，我們中國附屬公司的所有股權轉讓及註冊資本變動

均已依法妥為完成及結算，且我們已取得所有必要的監管批准及許可，且所涉及的監

管程序符合適用的中國法律及法規。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亦確認，我們已自相關中國

監管機構取得進行重組所需的所有批准。

併購規則

根據商務部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於2006年8月8日聯合發佈並於2006年9月8日起

生效，其後商務部於2009年6月22日修訂並實施的《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

規定》（以下簡稱《併購規定》），外國投資者從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以下簡稱「境內公

司」）的股東收購股權，或外國投資者認購境內公司的增額註冊資本致使境內公司變更

為外商投資企業的；或外國投資者協議購買境內公司資產並通過外國投資者設立的外

商投資企業經營該等資產的；或外國投資者協議購買境內公司資產的，應符合中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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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規。在若干情況下須取得商務部的批准，包括但不限於(i)中國個人或中國企業通

過其控制的外國公司收購其聯屬中國境內公司；(ii)外國投資者以外國公司的股權為對

價收購中國境內公司；及(iii)設立由中國個人或中國企業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外國特殊目

的公司，以將該中國個人或中國企業實益擁有的境內公司的股權在境外上市。此外，

特殊目的公司股份在境外上市須根據《併購規定》獲得中國證監會的批准。

誠如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所確認，鑒於馮先生、楊女士及馮女士均非中國人士且

上述情況並不適用，根據《併購規定》，重組及[編纂]均毋須取得商務部及中國證監會

批准。為免生疑問，由於[編纂]構成中國證監會2023年2月發佈的《境內企業境外發行

證券和上市管理試行辦法》及《關於境內企業境外發行上市備案管理安排的通知》下境

內公司的間接海外[編纂]及[編纂]，我們須遵守中國證監會的備案規定。

外匯局37號文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於2014年7月4日頒佈及實施的《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境內居

民通過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資及返程投資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外匯局37號

文」），特殊目的公司是指境內居民（含境內機構和境內居民個人）以投融資為目的，以

其合法持有的境內企業資產或權益，或者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外資產或權益，在境外直

接設立或間接控制的境外企業。境內居民將境內或境外合法資產或權益投資於特殊目

的公司前，應先向國家外匯管理局申請境外投資外匯登記。境內居民將依法擁有的境

內資產或權益投資於特殊目的公司的，應向其註冊成立地或境內法人資產或權益所在

地的國家外匯管理局地方分局申請辦理登記。境內居民將在境外合法擁有的資產或權

益投資於特殊目的公司的，應向其註冊成立地或戶籍登記地的國家外匯管理局地方分

局申請辦理登記。

誠如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所確認，鑒於馮先生、楊女士及馮女士均非境內中國居

民，故毋須根據外匯局37號文進行登記。


